
  

 

 

 

 

 

 

 

 

 

文件編號： SHC 41/2021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收緊資助出售單位的轉讓限制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委 員 通 過 由 「 出 售 居 者 有 其 屋 計 劃 （ 下 稱

「居屋」）單位  2022」（下稱「居屋 2022」）和「出售綠表置居計劃（下稱

「綠置居」）單位  2022」（下稱「綠置居 2022」）起，收緊居屋和綠置居單

位的轉讓限制。

建議  

2. 我們建議： 

(a ) 由「居屋  2022」和「綠置居  2022」起，收緊居屋和綠置居單

位的轉讓限制如下：  

( i ) 延長於資助出售單位第二市場（第二市場）以不高於

原價轉售單位的期限，由首次轉讓日期起計首兩年至

首次轉讓日期起計首五年（第  13 段）；以及  

( i i ) 延長公開市場的轉售限制期限，由首次轉讓日期起計

首 10 年至首次轉讓日期起計首  15 年（第 17 段）；以

及 

(b) 於會後把本文件銷密（第  27 段）。

背景  

3. 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於 1978 年推出居屋，以回應

中低收入家庭的置業訴求。為防止居屋業主透過炒賣居屋單位在短期內

圖利，房委會於 1978 年推出居屋時，亦同時為居屋單位制定轉讓限制，



     

 

 

  

 

 

     

  

  

 

  

 

 

 

 

 

 

 

 

並為有關限制訂立關鍵原則，即一方面要防止投機活動，另一方面亦要避

免過分削弱單位的吸引力，以致減低申請者的購買意欲。  

4. 自此，公開市場和第二市場的轉讓限制在不同時候，因應當

時的情況而放寬或收緊。舉例來說，為促進資助出售單位在市場上的流

轉，以回應市民的置業訴求，並騰出公共租住房屋（下稱「公屋」）單位

以供編配予有真正需要的公屋申請者，房委會於  1999 年決定把在公開市
註 1場轉售單位的限制期限由首次轉讓日期起計十年放寬至五年 ；並容許業

主由首次轉讓日期起計第三年起（而非第四年），在第二市場轉售單位。

繼 居 屋 新 定 價 機 制 令 居 屋 單 位 售 價 更 為 市 民 所 能 負 擔 後 ， 房 委 會 於 
2018 年年底修訂轉讓限制。經收緊的轉讓限制適用於房委會由 2019 年起

推出的居屋和綠置居單位。簡言之，繳付補價後在公開市場轉售單位的限

制 期 限 由 首 次 轉 讓 日 期 起 計 五 年 延 長 至 十 年 ， 至 於 未 繳 付 補 價 而 在

第二市場轉售單位，業主可在首次轉讓日期起計首兩年內，以不高於原價
註 2把 單 位 轉 售 予 房 委 會 訂 明 的 各 類 買 家 ； 以 及 在 首 次 轉 讓 日 期 起 計 的

第三年起，按自行議定的價格轉售。由 2007 年起推售的資助出售單位的

轉讓限制概述於附件  A。 

5. 截至  2021 年 9 月，房委會共出售約 354 000 個資助出售
註 3單位 。這些單位中，有約 332 000 個單位的公開市場限制期限已經屆滿。

其餘約  22 000 個單位中，約 15 000 個為轉讓限制於 2019 年收緊後出售的

居屋或綠置居單位，其首次轉讓日期為  2020 年至  2023 年不等。換言之，

這約  15 000 個單位仍然處於公開市場的 10 年限制期限和於第二市場以

不高於原價轉售單位的兩年期限之內。

分析和考慮因素 

6. 本屆政府房屋政策的一個主要元素是以置業為重點。就此，

我們於  2018 年修訂了資助出售單位的定價機制，將單位的售價與私人單

位的市價脫鈎，改以參考透過非業主住戶家庭每月入息為基礎而釐定的

申請者負擔能力計算。經修訂的定價機制令資助出售單位更可負擔，我們

及後收緊轉讓限制（見上文第  4 段），而我們推售的居屋和綠置居單位亦

一直有所增加。

註 1 轉讓限制 期限由 單位 的首次轉 讓日期 開始 計算，即房委 會首次 將 單位轉讓 予買

家的日期 。

註 2 居 屋 的 合 資 格 買 家 為 綠 表 申 請 者 和 在 白 表 居 屋 第 二 市 場 計 劃 下 的 成 功 白 表 申

請 者 。 就 綠置居 而言 ，合資格 買家僅 限 於 綠表申請 者 。

註 3 包括居屋、綠置 居、私 人機構參 建居屋 計劃、中 等入 息家庭 房屋 計劃、重 建置

業計劃和 可租可 買計 劃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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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社會上部分人士指不應讓居屋和綠置居業主在購買單位後，

迅速地以自行議定的價格在第二市場轉售其單位，並在短期內獲利。社會

上 亦 有 意 見 要 求 進 一 步 收 緊 轉 讓 限 制 以 遏 止 投 機 活 動 （ 尤 其 是 第 二 市

場）。同時，我們亦觀察到近年第二市場較短期的交易數目有所增加（見

第 10(b)段）。 

8. 在未來，我們會繼續推售更多可負擔的居屋和綠置居單位，

地點亦會多樣化（以「居屋 2022」為例，發展項目遍佈港九新界）。在我

們將推售更多具吸引力的居屋和綠置居單位的前提下，考慮到上文提到

的社會意見，我們應加強措施防止可能發生的投機活動。我們認為透過適

當地收緊現行居屋和綠置居於公開市場和第二市場的轉讓限制以加強資

助出售單位是作自住用途的訊息，做法合理。我們的詳細分析和考慮因素

載列於下文第  9 至第  17 段。

第二市場的轉讓限制 

9. 房委會於  1997 年推出第二市場，旨在為綠表人士提供更多

置業機會，並透過提供一個額外的交易途徑，促進資助出售單位的流轉。

為進一步回應中低收入家庭的置業訴求，房委會其後於 2013 年推出白表

居屋第二市場計劃（下稱「白居二」），並於 2017 年把計劃恆常化，把第

二市場的合資格買家範圍擴大至包括白表人士。白居二於  2020 年的配額

為 4 500 個。在白居二下，攪珠後成功獲得配額的申請者須要申請「購買

資格證明書」，方可在第二市場購買單位。「購買資格證明書」的有效期為

由簽發日期起計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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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以下因素與考慮應否收緊居屋和綠置居的第二市場轉讓限

制有關： 

(a ) 大部份第二市場交易其實並非於首次轉讓後短期內發生。過

去五年（即 2017 年至  2021 年 9 月），第二市場約有  8 900 宗
註 4資助出售單位 交易，當中只有約  980 宗（約佔 8 900 宗交

易的  11%，或截至 2021 年 9 月售出單位總數（即 354 000 個

資助出售單位）的  0.28 ％）為首次轉讓日期起計  15 年內發

生的首次轉售交易，平均擁有單位年期約為 9.4 年。未有交

易於首次轉讓日期後首兩年發生，而首次轉讓日期後第三年

至第五年間的交易只有約 210 宗（約 2％）。詳細數字見下

表： 

註 5第二市場中首次轉售資助出售單位 數字

並按交易時和首次轉讓之間相隔時間分項

交易

年份

首次轉讓與在第二市場首次轉售

之間相隔的時間

≦ 2 年 >2 但 ≦ 5 年 > 5 但 ≦ 10 年 > 10 但 ≦ 15 年 
小計  

2017 0 9 86 25 120 

2018 0 7 52 66 125 

2019 0 3 49 109 161 

2020 0 61 38 109 208 

2021(截

至 9 月 ) 

0 133 17 215 365

小計  0 213 

(〜 210)  

(總數的  2%) 

242 

(〜 240)  

(總數的 3%) 

524 

(〜 520)  

(總數的 6%) 

979 

(〜 980)  

(總數的 
11%) 

(b) 另一方面，雖然第二市場中於首次轉讓日期起計五年內首次

轉售的交易數目不多，但數字在最近兩年呈增長趨勢。於

首 次 轉 讓 日 期 起 計 第 三 至 第 五 年 內 首 次 轉 售 的 交 易 於

註 4 此數字為 居屋、綠 置 居、私人機 構參建 居 屋計劃、中 等入息 家 庭房屋計 劃、重

建置業計 劃和可 租可 買計劃單 位交易 的總 數，當 中包括 了首 次轉 售和其後 轉售

交易的數 字。由 於數 據所限， 我們難 以 細 分這兩組 數據。

此外，由 於我們 無法 即時取得 所有房 委會 於 2002 年或以 前出售 的資助出 售單

位 的 首 次 轉 讓 日 期 數 據 ， 因 此 未 能 計 算 由 業 主 從 房 委 會 買 入 單 位 至 首 次 於

第二市場 轉售單 位之 間的實際 時間。 但根 據推理， 這些單 位在 2 017 年或 以後

發生的第 二市場 首次 轉售交易 ，必定 是在 首次轉讓 日期後 15 年 以後發生 。

註 5 只 涵 蓋 房 委 會 於 200 2 年 後 推 出 的 居 屋 、 綠 置 居 、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

中等入息 家庭房 屋計 劃、重建 置業計 劃和 可租可買 計劃單 位。 見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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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至  2019 年間只呈單位數字；但有關數字於 2020 年上

升至約  60 宗，而在 2021 年首九個月（即 2021 年 1 月至  
9 月）便錄得約 130 宗有關交易。相關因素可能包括白居二

下白表人士的需求，以及物業價格上升，導致單位業主不願

透過補價於公開市場轉售單位； 

(c ) 有理由相信第二市場交易在未來會增加相當多。房委會於  
2018 年修訂居屋的定價機制後，居屋和綠置居單位相較以

往現以更大折扣出售。換言之，業主在未來須要繳付更高的

補價方可在公開市場出售單位。更高的補價或會進一步令業

主在未來不願於公開市場出售單位。此外，當適用於房委會

由 2019 年起推出的居屋和綠置居單位的公開市場  10 年限制

年期開始起作用，希望出售單位的業主將更有可能選擇以第

二市場作為交易渠道，令第二市場相對於公開市場在未來成

為主流。此外，我們將於「居屋  2022」和「綠置居  2022」，

推售約  13 600 個單位（即「居屋  2022」的 8 926 個單位及

「綠置居  2022」的 4 693 個單位），而臨時折扣率分別為 
49％ 和 59％，為  2014 年以來最高。有鑑於我們將推售大量

可負擔的資助出售單位和更高的折扣率，以及資助出售單位

因地區選擇多樣而更具吸引力，第二市場交易更頻繁的機會

較高。為防止第二市場出現短期投機活動而訂立有效的預防

機制的需要愈趨迫切；以及  

(d) 公眾期望資助出售單位以協助合資格人士置業為本，而房委

會應有機制防止資助出售單位業主短期圖利。  

11. 經考慮上文第  8 和 10 段後，我們認為延長未來出售的居屋

和綠置居新單位第二市場以不高於原價轉售的期限，從而防止第二市場

出現短期投機行為，並加強這些單位主要是作自住用途的訊息，做法合

適。 

12. 至於收緊限制的幅度方面，我們認為有需要在有效防止短期

投機，以及維持第二市場的合理的單位供應量作流轉以支持第二市場的

正常運作之間，取得平衡。按附件  B 表列所示，如將第二市場以不高於原

價轉售的期限由現時的首次轉讓起計兩年延長至首次轉讓起計  10 年，並

假設經延長的不高於原價轉售期限將適用於「居屋  2022」和「綠置居  2022」
註 6起的單位， 2026 年至  2031 年 間實際上將沒有居屋和綠置居單位的新供

應 進 入 第 二 市 場 。 期 間 ， 第 二 市 場 的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供 應 將 會 減 少 。 在

第 二 市 場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供 應 減 少 但 需 求 持 續 （ 當 中 包 括 綠 表 人 士 和

白居二買家的年度配額）的情況下，資助出售單位的成交價格或有上升壓

力。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將第二市場不高於原價轉售期限由現時首次轉讓

註 6 假設居屋 和綠置 居業 主不會在 不高於 原價 轉售期限 內於第 二市 場轉售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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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計首兩年延長至首次轉讓起計首五年，第二市場只會在  2026 年沒有居

屋和綠置居單位新供應投入市場。  

13. 有鑑於上述原因，我們建議由「居屋  2022」和「綠置居  2022」
推售的居屋和綠置居單位起，將在第二市場以不高於原價轉售單位的期

限，由首次轉讓日期起計首兩年延長至首次轉讓日期起計首五年。

公開市場的轉讓限制  

註 714 . 過去五年（即  2017 年至  2021 年 9 月），資助出售單位 在

公開市場共錄得約  14 400 宗成交，當中只有約  80 宗（約 0.6%）為首次轉

讓日期起計 15 年內發生的首次轉售交易，平均擁有單位年期約為  8.3 年。

有關數字相對於第二市場的相應數字（即同期約 980 宗首次轉讓日期起

計 15 年內發生的首次轉售交易）尤其低（見第  10(a)段）。

註 8公開市場中首次轉售資助出售單位 數字

並按交易時和首次轉讓之間相隔時間分項

交易

年份

首次轉讓與在公開市場首次轉售

之間相隔的時間

≦ 2 年 >2 但 ≦ 5 年 > 5 但 ≦ 10 年 > 10 但 ≦ 15 年 
小計  

2017 0 2 10 3 15 

2018 0 2 5 8 15 

2019 1 2 4 3 10 

2020 7 1 5 7 20 

2021(截

至 9 月 ) 

0 7 3 14 24

小計  8 

(總數的  
0.1%) 

14 

(總數的  
0.1%) 

27 

(總數的  
0.2%) 

35 

(總數的  
0.2%) 

84 

(總數的  
0.6%)

註 7 此數字為 居屋、綠置 居、私人 機構參 建居 屋計劃、中等入 息家 庭房屋計 劃、重

建置業計 劃和可 租可 買計劃單 位交易 的總 數，當中包括 了首次 轉 售和其後 轉售

交易的數 字。 由 於數 據所限， 我們難 以 細 分這兩組 數據 。

此 外 ， 由 於 我 們 無法 即時取得 所有 房 委會 於 2002 年或 以前 出售 的資助出 售單

位的首次 轉讓日 期數 據，因 此未能 計算 由業 主從房委 會買入 單位 至首次於 公開

市場轉售 單位之 間的 實際時間 。但根 據推 理，這些 單位在 2 017 年或以後 發生

的公開市 場首次 轉售 交易，必 定是在 首次 轉讓日期 後 15 年以 後 發生。

註 8 只涵蓋房 委會於 2002 年後推出 的居屋 、綠 置居、私 人機構 參建 居屋計劃 、中

等入息家 庭房屋 計劃 、重建置 業計劃 和可 租可買計 劃單位 。見 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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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由於首次轉讓日期起計  15 年內發生的首次轉售交易數目不

多，進一步延長限制年期至例如 15 年以禁止  15 年內的轉售對公開市場的

實際作用或許不大。  

16. 即使如此，正如上文第 8 段所提及，由於我們在未來數年將

推售大量可負擔且具吸引力的居屋和綠置居單位，加強資助出售單位主

要是作自住用途的訊息是審慎的做法。如附件  B 表列所示，如果延長公開

市場的 10 年限制期限至 15 年，並假設有關限制適用於「居屋  2022」和

「綠置居  2022」起推售的單位，沒有居屋和綠置居單位的新供應進入公開

市場只會在  2034 年至  2036 年間出現，即供應並不會過度嚴重地中斷。 

17. 考慮到上文第  8 和 14 至 16 段，在平衡相關考慮因素後，我

們建議由「居屋  2022」和「綠置居  2022」推售的居屋和綠置居單位起，

將公開市場轉售的限制期限由首次轉讓日期起計首 10 年延長至首次轉讓

日期起計首 15 年。

實施修訂的轉讓限制  

18.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下稱「小組委員會」）於 2018 年年底

決定收緊房委會由  2019 年起推出的居屋和綠置居單位轉讓限制時，同時

決定透過把轉讓限制及其他相關條文納入個別居屋／綠置居項目的政府

租契及其他相關法律文件，以實施經修訂的轉讓限制（即「租契模式」）。

一如  2018 年年底作出修訂時的做法，我們會採用「租契模式」實施建議

的轉讓限制。相對於修改《房屋條例》（下稱《條例》）（即「立法模式」），

「租契模式」需時較短。若採用「立法模式」，新法例將肯定無法趕及於

「居屋  2022」和「綠置居  2022」前生效，這與公眾期望並不相符。

未來路向  

19. 若委員通過建議，我們將會進行相關準備工作，以期為日後

的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包括「居屋 2022」和「綠置居 2022」）下出售

的發展項目實施經修訂的轉讓限制。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20. 延長公開市場轉售單位的限制期限或會減少／延後房委會

的補價收入，而幅度將視乎實際補價宗數。  

21. 修訂轉讓限制的相關工作會由現有人手承擔，因此無須增加

額外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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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訊科技的影響 

22. 為實施經修訂的轉讓限制，我們須提升電腦系統，並需要資

訊科技方面的支援。

法律上的影響 

23. 正如上文第  18 段所述，我們會繼續透過「租契模式」實施

經修訂的轉讓限制。房委會出售土地並非一定受《條例》附表的條文規限。

根據《條例》第 17A(2)條，房委會可訂定出售土地的條款及條件。雖然《條

例》第 17AA 條訂明房屋署署長可藉憲報公告，規定買賣協議和轉讓契據

受附表所述的條款、契諾及條件規限，但同時指明此條不會損害房委會在

第 17A(2)條下的一般權力。因此，轉讓限制可透過其他途徑，包括政府租

契、買賣協議和轉讓契據實施。  

24. 在銷售單位前，經修訂的轉讓限制將會適當地納入售樓說明

書、租契，以及其他銷售文件內。

公眾反應和公布事宜 

25. 我們預期公眾將歡迎進一步收緊居屋和綠置居單位的轉讓

限制，以遏止短期炒賣行為。雖然仍然可能會有意見認為有關限制未夠嚴

厲，但或會有其他人士擔憂經進一步收緊的限制會令公屋現租戶對在未

來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並騰出公屋單位予以編配予正在輪候公屋的申請者

更有保留，因而對回收公屋單位的速度造成影響。我們會依據上文第 9 至

第 17 段的分析作出回應，解釋經修訂的轉讓限制已在遏止短期投機活動

和促進資助出售單位在市場流轉兩方面之間取得合理平衡。  

26. 視乎委員就上述建議的意見，我們會發出新聞稿，公布房委

會就日後推出的資助出售單位所實施的修訂轉讓限制。

文件銷密  

27. 我們建議於會後把本文件銷密。文件銷密後，公眾可於房委

會／房屋署網頁和房屋署圖書館閱覽，亦可向房屋署公開資料主任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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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28. 我們會在 2021 年 12 月 22 日舉行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請

委員通過下列建議：  

(a ) 由「居屋  2022」和「綠置居  2022」起，收緊居屋和綠置單位

的轉讓限制如下：  

( i ) 延長於第二市場以不高於原價轉售單位的期限，由首

次 轉 讓 日 期 起 計 首 兩 年 至 首 次 轉 讓 日 期 起 計 首 五 年

（第  13 段）；以及  

( i i ) 延長公開市場的轉售限制期限，由首次轉讓日期起計

首 10 年至首次轉讓日期起計首  15 年（第 17 段）；以

及 

(b) 於會後把本文件銷密（第  27 段）。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秘書黃令時

電話： 2761 5033

傳真： 2761 0019

檔號 ： HD CR 4-4/SP/10-25/0 -3

（策略處）

發出日期： 2021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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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房委會在不同時間推售的資助出售單位的轉讓限制

首次轉讓日期

起計（年） 

2007 年至  2017 年的

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
居屋  2018

（綠表置居計劃）

綠置居  2018 
2019 年及以後的

居屋和綠置居

公開市場 第二市場 公開市場 第二市場 公開市場 第二市場 公開市場 第二市場 
0-2

不可轉售

業 主 須 把

單 位 售 予

房委會。房

不可轉售

業 主 須 把 單

位 售 予 房 委

會 。 房 委 會

不可轉售

–售予合資格
註 2買家

–不高於原價 
3-5 

業主可在繳

付補價後，

於公開市場

出售其單位

–售予綠表

及白表買

家 
–按自行

議定的

價格  

委 會 不 會

回購單位，

但 會 提 名

「白居二」

下 的 成 功

白 表 申 請
註 1者 。

–售予綠表

及白表買

家 
–按自行議

定的價格  

不 會 回 購 單

位 ， 但 會按

最近一期綠

置居攪珠的

優先次序提

名 綠 表 買
註 1家 。

–只可售予綠

表買家  
–按自行議定

的價格  不可轉售  

–售予合資格
註 2買家

–按自行議定

的價格  

6-10 業主可在

繳付補價

業主可在繳

付補價後，

11 及以後
後，於公

開市場出

售其單位

於公開市場

出售其單位 
業主可在繳

付補價後，

於公開市場

出售其單位

註 1 首 次 轉 讓 日期起 計首 兩年內，按 房委會 出售 單位的原 價；首次 轉 讓 日期起計 的第三 至第 五年內，按 房 屋 署 署長 評定的市 值扣

除 購 買 時 的折 扣 。

註 2 居屋的合 資格買 家為 綠表及白 表申請 者（ 即「白 居二」下的 成 功白表申 請者 ）；就「 綠置居 」而言，僅 綠 表申請者 屬合資 格

買 家 。



 

 

 
  

 

      

      

 

      

      

     

 

 

  

   

   

      

 

  

    

    

 

 

 

     

 

  

    

    

 

 附件  B 

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綠表置居計劃（綠置居）新單位在第二市場和公開市場限制年期屆滿日期後的供應情況

銷售計劃

已售／將推售的居屋

／綠置居數目

（四捨五入至百位）

首次轉讓日期
第二市場的不高於原價轉售期限

註屆滿日期

註轉售期限屆滿日期

居屋  2018 4 400 2019 至 2020 2021 至 2022 2024 至 2025

綠置居  2018 2 500 2019 2021 2024 

<–––––––由 2019 年起收緊轉讓限制––––––– >

居屋  2019 4 900 2020 2022 2030

綠置居  2019 3 200 2022 至 2023 2024 至 2025 2032 至 2033

居屋  2020 7 000 2021 至 2023 2023 至 2025 2031 至 2033

綠置居  
2020/21 

2 100（房委會現正推

售 2 112 個單位） 
2023 2025 2033 

<––––––– 建議由 2022 年起收緊轉讓限制  ––––––– >

居屋  2022

（建議） 
8 900

（建議）  
2022 至 2024 - 2027 至 2029

（假設五年不高於原價轉售期限） 
- 2032 至 2034

（假設  10 年不高於原價轉售期限） 

- 2032 to 2034

（假設維持  10 年轉售期限） 
- 2037 to 2039

（假設  15 年轉售期限）

綠置居  2022

（建議）  
4 700

（建議）  
2024 至 2026 - 2029 至 2031

（假設五年不高於原價轉售期限） 
- 2034 至 2036

（假設  10 年不高於原價轉售期限） 

- 2034 to 2036

（假設維持  10 年轉售期限） 
- 2039 to 2041

（假設  15 年轉售期限）

註 因 應 在同 一個銷 售計 劃中 不同 發展項 目的 完成日期 可能有 所不 同，同一 銷售計 劃的單 位限制期 屆滿的 時間 或會不同。就 未 完工的 發展項目

而 言 ，首 次轉讓 日期 假定為預 計完工 日期 後的六個 月 。




